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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好教师的标准是怎样的？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怎样理解“好教师”？我们的

教育本身是在促进教师不断优秀，还是通过一些拙劣的制度和无良的做法使得教师专业伦理的发展难以逾

越一些障碍？作为教师，在现行的体制和现状下，我们是否追求做一个好教师？我们是否有必要思考何为

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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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教师是道德的教师 

我们认为，教育是一种道德性的实践，教育和教学都是道德事业，不仅具有道德的目的，

而且必须以道德的方式进行。 

我们今天把教师的职业看做是一种专业（profession）[1]，特别强调专业的技能，但对

于教师而言最为根本的是技能还是一种伦理精神？一个好教师是因为他掌握了好的教学技

能，能教好书呢？还是具有整体的好品质呢？教师具备了教学技能是否就是一个好教师？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更多地追求效率和技能，试图运用技术和技能，试图通过教育

过程的程式设计，以提高教育教学行动的效率。教师的“好”似乎只反映在对于专业知识和

教学技能的掌握上，而教师是否具有一个好人的品质之类的涉及善恶的问题被搁置了起来，

教师是否优秀的本体问题被遗忘了。 

我们把教育仅仅看做是一种程序性的教育，仅仅是一种教学技能或操作性的教育，是一

种建立在程序所需要的规则之上的教育，教育仅仅重视程序的可操作的规范性，而忽略了教

育的实践的目的性。这种教育的技术化状态使教育丧失了目的和价值意识，使教师的发展狭

隘地集中在技能的训练上。这样，对于教师的品质要求就降低为对教学技能的要求，忽略了

教师的伦理感和目的感的培养。我们知道，作为实践的教育不仅仅依赖教师的教学或者教育

技能，而且还依赖教师的作为好人的品质，以及作为好教师的品质。但是当下，教师的技能

失去了伦理性的支持，仅仅强调教师的教学技能。好教师的人格品质的问题被搁置了。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采取的是狭隘的教师概念，教师被理解为仅仅教给学生某种学科知

识的人，教师的教育行动不是道德行动，而仅仅是一种实现有效教学的技术行为。现行的教

育可能把教师的行为分解为一套具体的教学的技能，把教师理解为严格按照某种计划控制、

操作和生产的施工员，忘记了教师的道德人格以及师生关系的道德性具有的重要的教育意

义，消解了教师的教育行动的道德性，从而使教师的行动失去了道德的维度，教师不再关注

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后果，甚至放弃了自己教育行动的道德追求，或者对自己教育过

程中的不道德行为不知不觉，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是难以有好效果的。 

我们国家的教育部门以及学校都是以一种管理主义的方式办教育的。管理主义的严格控

制以一种技术的模式看待学校的发展，把学校的发展和教师的教育看做是一些技术模式和操



作办法的应用，从而消除了教育教学本身的道德性。什么样的教育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教师

是道德的，似乎已经不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这样一种管理主义的兴起，把教育过程仅仅看

做是需要严格监控的操作流程，湮没了教育工作的道德追求，使学校遗忘了营造道德氛围、

塑造道德精神、追求学校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文化优秀的责任。 

教育实践是一种价值行动，也是一种目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存在价值选择与判

断，教育实践作为价值性追求，需要教师合乎价值地行动，也就是合乎道德地行动。所以作

为一个教师，一定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一定要思考教育是为什么的问题，

怎样的行动才是正确的和道德的；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考虑教的技术和程序。 

我们认为，教育是一种道德性的实践，教育和教学都是道德事业，不仅具有道德的目的，

而且必须以道德的方式进行。教师因此是道德主体。教师的教育实践是道德性的实践。教师

的日常教育行动必须有道德原则的约束，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必须承担道德责任。 

好的教师就是具有道德的教师，教育是一个需要教师表现优秀品质和人格品质的专业，

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优秀品质的人，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因此，

我所谓的好教师，不仅具有自觉的专业伦理，而且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的教师，一个自主、

自觉追求在教育行动上确立专业道德准则，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美德、形成良好的教师人

格的优秀教师。 

二、教师的三种道德领域 

合乎道德要求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合乎道德要求的教师才是真正的好教师。教师

的言行满足道德的正当性才能完成教育工作。 

好教师是有道德的教师，就是具有专业伦理和道德人格的教师。这是因为教育具有非常

高的道德要求，不仅教育工作过程本身对于教师的行为有道德要求，而且教师的人际交往或

者教育交往，对于教师的人格品质也有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合乎道德要求的教育，才是真正

的教育，合乎道德要求的教师才是真正的好教师。教师的言行满足道德的正当性才能完成教

育工作。 

我认为，教师的道德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1．教师的专业伦理义务 

教师的专业伦理义务（obligation）是指教育在制度的规范之内确定的责任。这是从教

师从事的教育工作上进行规定的，也就是说，是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本身规定的，也是教师

从事教育工作的自愿约定和承诺。进入了教育实践，成为一名教师，就自然具有了这样的约

定和承诺，如果不是教师，自然就没有这样的约定和承诺，也就不承担这样的义务。 

专业伦理义务主要包括教师的工作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义务；对于教育本身的义务；

对于学生的义务。至于教师对于学校的义务则完全从属于以上三种义务。 

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说明教师的教育工作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和对于社

会进步、发展和繁荣的意义。这意味着教师的工作伦理必须在宏观上对国家政治的文明和社

会的文明的发展有一种判断力，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走向民主的建设有清醒的认识和乐观的

希望与信念。采取理性反思的立场，了解社会的公正状况，关注社会的重要问题，把自己的

工作与改良社会、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联系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教师的社会责

任感。教师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制度和社会的正义性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制度不正义的情况

下，教师的教育实践的社会责任就是反思和批评，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教师必须要坚持

自己的理想和理性，以敏锐的判断力和理性方法以及希望对社会的改造提出自己的观点，帮



助学生认识社会。当一个社会的基本正义得以体现的时候，教师也有必要保证社会的理想与

价值的连续性，同样保持基本的反思和批评，对于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履行自己的责任。 

这一义务的具体内容是：社会感受力、判断力、理性论辩能力，社会责任感，坚持社会

正义，等等，这体现为社会责任原则。 

对于教育的义务则要表明，教育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和价值，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实践

者，必须对教育目的具有一种清醒和敏感的理解，必须使自己的实践处在这一目的的引导之

下，而且教师的教育工作必须符合教育的价值，教师的行为不能违背教育的目的，不能是反

教育价值的。这一义务的内涵是：对于教育具有一种真诚，坚持教育理想、尊重生命价值，

以人的精神成长为目的。这是教师作为教育者的义务，是教育的合价值性原则。 

对于学生的伦理义务是教育实践的特性规定的，因为教育所面对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教育

培养人，这样教师就承担着对于学生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善待学生、信任学生，帮助和

促进学生发展，充满希望，值得信赖，尊重和爱，平等的对待与关怀，教益原则，公正原则，

利益平等原则，学生的幸福最大原则，等等。 

2．教师的作为人的道德义务 

教师是一个道德主体，作为人，他具有道德义务。这与社会制度和教育实践没有必然联

系，它不是由社会和国家以及教育来确定的，而是由人之为人的生活所确定的，或是由人性

所确定的。在这一方面教师没有特殊的义务，而是与所有人一样具有同样的道德义务。它也

不涉及我们是否承诺，比如：我们每一个人具有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尽管我们可能没有专

门作出帮助别人的承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这种行为，但是作为人，我们都具有帮助别

人的义务。这种作为人的义务是永远有效的，不以社会制度的性质或社会的正义状况为转移。

教师作为人的道德义务是自明的。 

教师作为人的道德义务首先是正义感，即具有一种坚持正义的信念和实现正义的信心，

具有推进正义的责任，这就是公正原则。其他还有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原则。 

教师作为人的道德义务虽不是职业性的，但却与职业的道德要求有明确的紧密关系和内

容的重叠。就一般意义而言，作为人的道德义务是基础性的。 

3．教师的非义务性道德 

职业的伦理和作为人的伦理都是人的份内要求，都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行为。此外我们作

为人，可能还有份外的道德准则，这是属于允许的行为即道德应当，但不承担道德义务性的

必须。像仁慈、怜悯、自我牺牲、利他等都是道德上好或高尚的事情，然而它们不是一个人

的义务，人们可以提倡，但不能强制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必须要履行的职责和义

务。这类道德表现了一种道德高尚，但它们是宽泛的，是允许人可以不做的，特别是个人为

实现这种道德而冒巨大的个人生命的风险时。在任何一个社会，这种道德行为都是高尚却比

较稀少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如果把这种道德作为对人的基本要求，不仅过于高不可

攀，而且有可能造成日常生活的道德缺省，导致人们生活在伪善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教师的道德进行这样的分类（见图）： 

 

 

 

 



 

 

 

 

 

 

 

 

 

 

 

三、教师的美德 

教师的道德品质关涉着教育价值的实现，关涉公民道德人格的建构和发展，因此也影响

着社会的道德风尚和社会的道德秩序。 

所谓美德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品质，或者是人的精神品性。德

性的行动后果是出色和完善，它带来的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结果，同时，德性的内在价值是

个人品格的完善和优化，它带来的是人格的提升和个人的优秀。所以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

理智的德性与伦理的德性，前者是个人在理智上表现出的卓越特点，后者是个人道德品行的

卓越品质。这两种德性都是我们在追求价值目的过程中所需要的。 

由于德性品质是在生活的现实活动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优秀品格，所以德性是与生活中

的行动联结在一起的。离开了实践和生活，德性就根本无法产生。 

我们可以把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形成和表现的德性，看做是教师的美德。教师的美德是教

师的一种优秀品格，或者说卓越的人格品质，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

作的品格，这一种是理性的，不是通过道德评价来衡量的，另外一种是教师追求教育的伦理

理想和道德价值而获得的道德性的人格品质。这两种品质都是好教师之为好教师的核心，它

们都是在教师的专业工作中形成的，也就是在教育和教学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教师在工作

中自觉地追求教育的理想，追求教育价值的实现，追求个人教育实践的卓越，才能形成优秀

的教育德性。 

教师的专业德性包括：教育机智，教育热忱，敏锐，教育幽默，简明清晰，深刻，创造，

等等。教师的伦理德性包括：仁慈，温和，耐性，通达乐观，明智，公正，节制，希望，正

派，诚实，信赖，友谊，智慧，真诚，宽容，理解，信任，欣赏，等等。以下对教师的伦理

德性做些说明。 

仁慈  仁慈就是善意和宽容。这是教师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美德。在学校教育中，儿童

是经常犯错误的，这尤其需要教师善意的对待和宽容，因为儿童是在错误中成长的，错误是

教育必要的组成部分。 

温和  温和是指不冷酷、不冷漠、不严厉，同时也不愤怒的个性。温和与仁慈一样，反

对教育中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压迫。温和本身包含了一种严肃的指导力量，一种耐心和善良的



力量，表现了一种亲切的从学生的利益角度出发引导学生的善意和爱意，一种不伤害学生的

关心。温和是教师实现自己的引导的最适宜方式。 

真诚  真诚是言行和内心精神的一致，它表现在教师的教育行动和与学生的交往上，调

节着教师与自己、他人、学生的关系。它是一种坦率、诚恳和真实，与谎言、虚伪、伪善、

自我吹嘘、表里不一等相对立。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真诚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美德。 

公正  公正包含正当权利的维护和平等，前者表现为对儿童的各种正当权利的保障以及

不侵犯，后者表现为平等的尊重和平等的关爱，包括平等地分配教育的利益，平等地对待同

一类事情。做一个公正的教师是非常重要的。 

勇敢  勇敢的品质是运用理性抵抗不良的、痛苦的、危险的结果，是为了高尚或美好而

坚持合理的行动。[2]勇敢的人面对高尚或美好的目的坚定不移。它使人在任何情景中有着冷

静、沉着、乐观、智慧的处理方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要承担种种责任，抵抗许多压制

和诱惑，勇敢就是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力量。教师当然需要勇敢的品格，它使我

们在各种现实的压力下仍坚持合理的行动，按照我们的理性判断采取最合适的行动。[3]

希望  希望是对应然的价值和美好事物的乐观和期待，是对价值理想的坚持和追求，代

表着一种向上、向善、向前的愿望。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障碍、限制、扭

曲，容易失去对更好的未来状态的期望，希望这种品质能帮助我们在困难和挫折中坚持信念

和理想。教师的希望品格也包含着对于学生的信赖。 

友爱  友爱的特点在于关怀、分享和相互性，它是将师生亲密联系起来的德性品质，是

形成师生交往的纽带。友爱是一种善，它表现了对学生的善意，同时也希望对方表达善意。

这种互相的善意、关怀和祝福才是真正的友爱。虽然师生之间建立友情是非常困难的，但纯

粹的师生友谊是永恒、高尚的，不仅对于学生的成长和福祉有价值，而且对于教师本身的成

长和幸福也具有重要意义。 

正派  正派是指行为和言词的合宜，是一个人言谈举止的风度和教养，反映出友善、愉

快、通达、灵活、坦荡的品行。所以，作为个人的正派是一种良好的行为方式。教师的正派

反映出教师在面对家长、面对学校的任何一个学生的态度和方式，是形成积极和谐的学校教

育氛围的关键。 

明智（智慧）  明智是在具体的境遇中，能够并善于考虑对教育和学生有益之事，是一

种对教育行为的慎重选择，诸如考虑行为的后果、为了正确的目的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正

确的方式和方法等，所以明智是一种道德行动的智慧。明智表现了教师处理教育中面对的问

题的理性和智慧，表现了一种清醒、慎重、负责的能力。教师面对学生的成长，责任重大，

轻率的行为可能会毁掉一个人。所以，教育实践特别需要教师明智的品格。明智的教师是理

性、善良的，因为明智涉及正确、高尚和善良。一个明智的教师，能够把自己的品质卓越地

表现在教育的行动中。 

信任  教师对学生的信任是开展、进行、坚持教育活动的先决条件。信任意味着对学生

存在、发展、进步的承诺。离开了对学生的信任，教师就无可避免地对学生进行操纵、监视、

控制和惩罚，在信任基础之上，交流和合作、尊重和理解的关系才能形成。[4]

尊重  教师的尊重对于学生自尊的维护、学生人格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教育中每一

个学生都是不同声音的表达者，如果教师以尊重的态度倾听学生的声音，平等地尊重每一个

人的见解、思想、个性，理解学生的感受，教育事实上就已经在进行了。尊重是建立在平等、

公正的心态之上的，它排除任何意义上的分等、贬低、轻视和歧视。 

欣赏  欣赏是教师重要的教育习惯。每个学生都有可赞扬的品质，每一个学生都需要支



持性、鼓励性的认可，每个学生都是同等值得重视的。欣赏意味着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和宽容

的情怀对待学生，真正地倾听、理解和认可学生。教师的欣赏对于学生的发展的作用是不可

估量的，任何贬低贬损学生、不耐烦、冒犯的态度都是教育的对立面。 

教师的道德品质（专业的和个人的）不仅影响着教师的工作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教师

的道德品质关涉着教育价值的实现，关涉公民道德人格的建构和发展，因此也影响着社会的

道德风尚和社会的道德秩序。 

如果说教育培养的公民不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工作机器，而是一个有理性精神、有

德性和有个性的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参与者和合作者，那么，公民整体的人格品质的发展就

是教育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根本就不是狭隘地教给人以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不是

程式化的、固定的知识传授过程，教师的工作也不是简单的学科知识教学或专业能力实践的

过程，而是一种整体的伦理实践。其中，教师如何对待学生，如何出色地承担自己的伦理义

务，如何在教育中实现学生的人格品质的提升是他的专业工作的核心。 

如果说教师的优秀主要体现在道德品质上，那么，教师的专业发展应主要是教师的道德

发展。教师教育最为重要的内容是针对教师的道德教育，从培养好教师的角度而言，教师的

专业发展就不能像目前这样把教学行为技能的训练放在第一位，而是应把教师的伦理道德品

格的培育、教师的教育目的感和价值感、教师的伦理实践智慧等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因为，

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专业伦理是构成教师之优秀的核心要素，也是教师的教育行动实现教育价

值的基础。[5]

我们的教师发展需要一场真正的转型，从技能和专业为中心的教师发展转向以完整的道

德品质发展中心的教师教育。这是一场非常重要而且亟须的教师教育的变革。 

 

什么是专业？有五项判断标准：⑴专业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实践；⑵专业具有理论素养和工作

能力体系；⑶专业具有独特的伦理取向，有规定的或者没有规定的伦理守则；⑷专业具有特

殊的组织和协会；⑸专业实践的独特性要求具有自主性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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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并不是说教师的知识以及专业技能的训练不重要。我们主要批评目前教师专业发展过重地集中在

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教师的专业伦理与道德品质的发展，从而影响了教师个人的整体的教育品质养成，这

是我们教育实践伦理性缺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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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the standard of a good teacher in our times? How should our society and 

education to comprehend “good teacher”? Is the education itself boosting the teacher more and more 

excellence, or making the progress of specialty ethics can’t overstep some impediment by some cr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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